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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巴塞罗那大会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有证据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HIV的流行尚处于早期阶段，如果不通过预防的手段加以控制，流行情况将日益严重。针对这一情况，大范围干预临床试验已经或即将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包括预防母婴HIV传播或阴道杀菌剂实验在内的很多实验中，只涉及育龄妇女。不幸的是，这些女性中的很大一部分无法获得基本的针对女性健康问题，生育或人权方面的医疗服务。这种情况将在HIV预防试验研究人员中引发大量伦理学方面的挑战。本文从我们在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所进行的HIV临床试验的经验中选取了四个案例，来重点描述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女性遭受身体和性暴力行为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是十分不幸的（案例1）。因此研究所选用的育龄妇女中遭受身体和性虐待的女性占有相当的比例。由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可逾越的性别歧视，这些妇女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遭受虐待的妇女通常得不到法律援助，在这些国家中，几乎不存在防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或者即使存在执行得也很不力，没有家庭能够或愿意介入为之进行调解，也没有社会机构可以去寻求帮助。当这些女性志愿者与研究队伍中的专业人员建立了信赖的关系后，她们会视这种关系为逃避其无法忍受的生存状况的救命索，并且将她们面临的危险告知研究组。于是，问题出现了：研究者的职责是什么？是谁开始与志愿者建立这种关系的？志愿者是什么时候透露她们的生活由于身体或性暴力而处于危险中的？

案例1

在一项HIV传播研究的过程中，一名HIV阴性的女性志愿者告知研究组中的一个成员，她正遭受着她丈夫身体和性虐待，而她丈夫为HIV阳性。她的丈夫拒绝使用安全套，并且如果她拒绝无保护性交的话丈夫还要打她。另外，如果她拒绝性交，她丈夫还威胁要打她和前夫的孩子。然而她又不敢离开她的丈夫，因为丈夫为他们提供食物并且供孩子们上学。她没有独立收入，也没有家庭会在经济上为她提供帮助。在最初进行的几次访谈中，这名志愿者并没有告知研究组这些情况，直到在与研究组建立了信赖的关系后，她才透露了这些信息。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针对乳腺癌和宫颈癌这类只对妇女产生影响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几乎不存在或只提供给少数社会高层人士（案例2）。在针对育龄妇女的研究中，例如身体和骨盆的检查中，很容易发现乳腺癌和宫颈癌。然而研究者无法为妇女求助提出意见，因为所需的合理的治疗几乎不存在。问题出现了：在以研究为目的的身体检查中，如果发现有医治可能的癌症，研究者是否有义务为这些女性寻求医疗关怀？

案例2

一名妇女参与了一项采用宫颈拭子来检测是否有性传播感染的研究。在检查中，该妇女的子宫颈部有肉眼可见的病灶。该妇女被诊断患有浸润性宫颈癌。研究人员为其推荐了当地三家医院，但是没有一家可以提供宫颈癌的治疗措施。事实上该国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可以提供宫颈癌的治疗。研究组计划将该妇女送往邻国治疗，但文件材料还未准备好，该妇女就因肿瘤扩散而死亡。
很多国家对女性的生育权利有着极度的限制（案例3）。流产经常是被强烈反对或视为非法的。相反地，在另一些国家，流产则是受到鼓励，甚至是强制的。HIV预防的研究者当然可以不触及与流产相关的论理学问题。然而，如果研究者想招募育龄妇女参与研究的话，他们就无法忽视这类问题。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研究者如何在限制性的生育法律面前，为女性志愿者的身心健康提供最好的保护？

案例3

在一个视流产为非法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项HIV临床研究过程中，一名女性参与者怀孕了。但该女性声称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她没有结婚而且惧怕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她要求向一名能够为她进行流产的当地人寻求帮助。几天后，该妇女因败血症性休克住进当地医院后死亡。尸体解剖表明，她的子宫因胎盘残余物和创伤性穿孔而导致严重发炎。

当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向濒死的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帮助遭到伦理委员会的谴责时；当对高压政治的恐惧超过了挽救生病的要求时——我们的伦理规范体系确实已经成为了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篡改并歪曲事实的状态（案例4）。南非伦理学家Solomon Benantar5曾经倡导发展中国家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他提倡在研究者与志愿者之间，以及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建立更加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特别提到将研究伦理学置于社会公正的背景当中的重要性。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研究者为使研究伦理学与社会公正不相互矛盾，应该如何改进该国的伦理学方针指南？

案例4

一名参加研究的性工作者怀孕了。分娩时，她寻求一名传统接生人员帮助其分娩。结果分娩失败，胎儿在宫内死亡。身无分文，没有家人的她听从了传统接生人员的建议，耽误了寻求先进医疗保护的时机。几天后她的同伴在助产士家的地板上发现她倒在一片血泊中，几近死亡。同伴们为她寻求医疗保护筹集了足够的钱，使她进行了紧急剖腹产手术以及对败血症的治疗。但是只接受了一天的抗生素治疗，钱就用完了，药物也被停用。她的同伴们孤注一掷地找到一位国外研究员请求帮助，研究人员给了她们相当于10美金的研究资金来支付更多的抗生素的费用。但不幸的是，没有来得及接受进一步的抗生素治疗，该性工作者就死了。当美国学术评审委员会得知该事后，对为性工作者的治疗提供资金帮助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因为这被认为是强迫的。

对这些案例所提出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类似的情况。一旦HIV预防项目调查人员招募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女性进入研究方案时，调查人员与该女性之间也就形成了某种联系，研究人员进入了该参与者充满了苦难和社会不公正性的个人世界。伦理学面临的挑战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定义研究者的责任并予以排序。否认任何责任或者要求全部的责任都过于极端且不切实际的。

我们认为，伦理学的平台只能通过研究者和被招募的志愿者所在社区之间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而建立起来。研究负责人应该为这样的一个对话准备资金，并认识想要达到结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确认哪些人可以有效并且公正地代表该社区利益。还需要考虑复杂的医学研究资料和社区的社会信息之间的交流方法，以便于研究者和社区成员讨论相关的问题。研究负责人应该准备好接受社区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包括为研究志愿者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另一方面，决定参加研究的社区需要理解研究负责人仅有有限的资源，所以社区本身还需要就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做出艰难的决定。
很明确的一点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HIV预防试验之前，应该与社区女性成员讨论女性健康和人权问题，并她们的建议纳入研究草案之中。如果可能，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和社区成员应该努力寻求实用的解决方法。例如，确定女性团体或地方顾问可以为遭受家庭暴力或在研究过程中非预期怀孕的妇女提供帮助。指定一个临床场所并拨款用以对试验过程中发现的宫颈癌和乳腺癌患者进行治疗。总的说来，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个互动式的参与模式，这个模式包括将研究设计和实施的潜在研究参与者和社区成员视作合作伙伴。

总之，尽管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在HIV预防试验中，对女性权力和健康这一艰难的伦理学问题采取逃避的态度并不是一种解决方法。如果我们现在逃避这些挑战，将来就要冒延迟甚至停止危急的HIV预防研究的风险。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在HIV预防试验中女性志愿者，讨论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并给出实用，甚至即使是不十分完美的解决方法，也远胜过采取简单的逃避态度而不提供任何解决措施。

